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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9B_BD_c36_482204.htm ６３．甲某系Ｈ县人民商场职

工，因涉嫌盗窃犯罪被Ｈ县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县人民检

察院审查起诉。Ｈ县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刘某的行为依照

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于是决定不起诉。Ｈ县人民检察

院应当如何宣布和送达不起诉决定书？ Ａ．不起诉决定书，

应当公开宣布 Ｂ．将不起诉决定书分别送达甲某和Ｈ县人民

商场 Ｃ．将不起诉决定书送达Ｈ县公安机关 Ｄ．将不起诉决

定书送达该盗窃案的被害人 解析：本题考查刑事诉讼中关于

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程序的知识。 不起诉是指人民检

察院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和自行侦查终结的

案件进行审查后，依法作出不将犯罪嫌疑人交付人民法院审

判的一种处理决定。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九

十四条规定，不起诉的决定，由人民检察院公开宣布，不起

诉决定书自公开宣布之日起生效。故选项Ａ为正确说法。该

规则第二百九十五条规定，不起诉决定书应当送达被害人或

者其近亲属及其诉讼代理人、被不起诉人以及被不起诉人的

所在单位。送达时，应当告知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及其诉讼

代理人，如果对不起诉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不起诉决定

书后七日以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也可以不经申诉，

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故选项Ｂ、Ｄ为正确说法。该规则第

二百九十六条规定，对于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人民检

察院决定不起诉的，应当将不起诉决定书送达公安机关。故

选项Ｃ为正确说法。 考生对涉及本部分内容的规定，应重点



注意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五条规定的法

定不起诉的情形、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酌定不起诉

的情形、该条第四款规定的证据不足不起诉的情形以及人民

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的证据不足不起诉

的情形。此外还有涉及本部分内容的有关期间的规定，均有

可能成为今后出多项选择题的首选目标。 答案：ＡＢＣＤ ６

４．甲、乙、丙因涉嫌绑架犯罪被逮捕。该案经人民检察院

审查起诉，认为丙犯罪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于是作

出不起诉决定，该不起诉决定宣布后，发生哪些法律后果？ 

Ａ．不起诉决定书立即发生法律效力 Ｂ．应当立即释放丙 Ｃ

．不得因该案事实再次追究丙刑事责任 Ｄ．该案被害人可以

在法定期限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 解析：本题考查刑事

诉讼中关于不起诉法律后果的知识。 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

讼规则第二百九十四条规定，不起诉的决定，由人民检察院

公开宣布，不起诉决定书自公开宣布之日起生效，即不起诉

决定一经宣布，立即产生法律效力。如果被不起诉人在押的

，应当立即释放。故Ａ、Ｂ为正确选项。该规则第二百九十

九条第一款规定，被害人对人民检察院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不

服的，可以自收到决定书七日以内向作出不起诉决定的人民

检察院的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控告申

诉部门应立案复查。第三百条规定，被害人对人民检察院不

起诉的决定不服，收到不起诉决定书超过七日后提出申诉的

，由作出不起诉决定的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部门受理，经审

查后决定是否立案复查。故Ｄ为正确选项。该规则第三百零

三条第四款规定，人民检察院作出撤销不起诉决定提起公诉

的复查决定后，应当将案件交由审查起诉部门提起公诉。由



此规定可以看出，如果不起诉决定在复查之后被撤销，犯罪

嫌疑人还可以被提起公诉追究刑事责任。故选项Ｃ不得因该

案事实再次追究刑事责任的说法错误。 答案：ＡＢＤ ６５．

卞某系聋哑人，是某聋哑学校职工，因涉嫌盗窃罪被Ｂ县人

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卞某委托的辩护人高某认为卞某并非该

案的犯罪嫌疑人。Ｂ县人民法院经审查，决定按照普通程序

审理该案。Ｂ县人民法院为什么决定按照普通程序而不是按

照简易程序审理该案？ Ａ．卞某系聋哑人 Ｂ．卞某系某聋哑

学校职工 Ｃ．辩护人高某认为卞某无罪 Ｄ．人民检察院没有

建议适用简易程序 解析：本题考查刑事诉讼中关于简易程序

适用范围的知识。 简易程序是普通程序的对称，是指第一审

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案件所适用的相对简单的审判程序。第一

审人民法院对于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轻微刑事案件，

可以不经第一审普通程序审判，而适用较之第一审普通程序

简化了的简易程序进行审判。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四

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于下列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由审

判员一人独任审判：①对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如果案件属于重

大、疑难、复杂的，或者证据不充分的，不应当适用简易程

序。②告诉才处理的案件。③被害人起诉的有证据证明的轻

微刑事案件。此外，最高法院刑诉解释第二百二十一条规定

，人民法院对公诉案件的被告人可能判处免予刑事处分的，

可以适用简易程序。 根据最高法院刑诉解释第二百二十二条

规定，不应当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有：①公诉案件的被告人

对于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予以否认的；②比较复杂的共同犯



罪案件；③被告人是盲、聋、哑人的；④辩护人作无罪辩护

的；⑤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 本题中Ｂ县人民法院

决定按照普通程序审理该案的原因一是卞某系聋哑人，二是

辩护人高某认为卞某无罪。至于选项Ｄ所述“人民检察院没

有建议适用简易程序”并不属于不应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 

答案：ＡＣ ６６．在一起伤害案件中，被害人甲不服县人民

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乙作出的不起诉决定而向县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该案缺乏罪证，经要求，自诉

人未能提出补充证据。县人民法院可以作出哪些处理？ Ａ．

说服自诉人撤诉 Ｂ．裁定驳回自诉 Ｃ．对甲和乙进行调解 Ｄ

．中止诉讼 解析：本题考查刑事诉讼中关于自诉案件第一审

程序的知识。 解答本题的直接法律依据是最高法院刑诉解释

第一百九十二条，根据该条规定，对于已经立案，经审查缺

乏罪证的自诉案件，如果自诉人提不出补充证据，应当说服

自诉人撤回起诉或者裁定驳回起诉；自诉人经说服撤回起诉

或者被驳回起诉后，又提出了新的足以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

据，再次提起自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由此规定，自诉

人如果提不出补充证据的，人民法院的处理方式有二：一是

说服自诉人撤回起诉；二是裁定驳回起诉。故可排除选项Ｃ

、Ｄ。 答案：ＡＢ ６７．李某在法庭上作证说，他曾听徐某

讲述其如何杀害高某的经过。李某向法庭提供的证言，属于

证据分类中哪些证据？ Ａ．传来证据 Ｂ．直接证据 Ｃ．有罪

证据 Ｄ．言词证据 解析：本题考查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有关证

据的知识。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只规定了刑事证据

的种类，即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



资料七种。但刑事诉讼法中没有关于证据分类的规定，因此

需要掌握刑事证据的一些理论知识才能正确解答本题。 刑事

证据的分类，是指按照证据本身的特点，从不同角度在理论

上对证据进行的划分。 ①按照证据的来源划分，凡是直接来

源于案件事实，未经复制、转述的证据是原始证据；凡是间

接来源于案件事实，经过复制、转述的证据，是传来证据。

常见的原始证据有：亲眼目睹犯罪活动的证人证言，被害人

陈述，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物证的原物，书证的原件，勘验

笔录等。常见的传来证据有：物证的复制品，文件的副本、

影印件、抄件，非亲自感受案件事实的证人所作的证言等。 

②根据证据是肯定还是否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了犯罪

行为，可以将证据分为有罪证据与无罪证据。凡是能够证明

犯罪事实存在和犯罪行为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为的证据

，是有罪证据。凡是能够否定犯罪事实存在，或者能够证明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是无罪证据。 

③根据证据的表现形式，可以将证据分为言词证据和实物证

据。凡是表现为人的陈述的证据，是言词证据。如证人证言

、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

都属于言词证据。鉴定结论之所以属于言词证据，是因为鉴

定结论实质上是鉴定人就专门问题发表的个人意见，而且在

法庭审理时要求鉴定人对鉴定结论作出口头说明，并当庭回

答当事人和辩护人等的发问。凡是表现为物品、痕迹以及以

其内容具有证据价值的书面文件，即以实物作为表现形式的

证据，是实物证据。在证据种类中，物证、书证当然属于实

物证据。勘验、检查笔录是办案人员在勘验、检查中对所见

客观情况的客观记载，所以，勘验、检查笔录属于实物证据



。视听资料也属于实物证据。 ④根据证据与案件主要事实的

证明关系的不同，可以将证据划分为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

直接证据是能够单独地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常见

的直接证据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作的有罪供述，被害

人所作的能够证明犯罪系何人所为的陈述，能证明某犯罪分

子实施犯罪的证人证言，共同犯罪中共犯之间对彼此的犯罪

行为的供述，能够直接证明犯罪分子如何犯罪的视听资料及

某些书证等。间接证据是不能单独地直接证明刑事案件主要

事实，需要与其他证据相结合才能证明的证据。常见的间接

证据有：反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到过现场的痕迹物品、犯

罪工具、犯罪客体物，反映犯罪动机、目的的证据，认定案

发地点的勘验笔录，案发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掩盖罪行

而实施的毁灭证据、伪造现场的行为等。 本题中李某在法庭

上的证言是他曾听徐某讲述其如何杀害高某的经过，这一证

言按照证据来源的划分属于传来证据；根据证据是肯定还是

否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为的划分，属于有罪

证据；根据证据的表现形式的划分属于言词证据；根据证据

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明关系不同的划分，属于直接证据。故

本题中四个选项均是正确判断。 答案：ＡＢＣＤ ６８．根据

有关司法解释，经查证属实确属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

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下

列哪些证据属于此类？ Ａ．证人证言 Ｂ．被害人陈述 Ｃ．视

听资料 Ｄ．书证 解析：本题考查刑事诉讼中有关证据效力的

知识。 解答本题的直接法律依据是最高法院刑诉解释第六十

一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

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



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故依此规定可以排除选项Ｃ、Ｄ。 答案：ＡＢ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